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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1
	～
	82
	）

	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由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無法掌握民進黨高階幹部如何違法取得資料，對於國人通訊自由及個人隱私毫無保障，且數位發展部仍持續透過公務預算補助各大電信公司持續興建基地台，對賴政府犧牲全民利益卻掩飾不法行為提出嚴厲譴責。」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協商後處理─……
	（
	82
	～
	83
	）

	運動部組織法─完成三讀─………………………………………………………………
	（
	83
	～
	94
	）

	運動部全民運動署組織法─完成三讀─…………………………………………………
	（
	94
	～
	99
	）

	國家運動產業發展中心設置條例─完成三讀─…………………………………………
	（
	99
	～
	109
	）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設置條例修正條文─完成三讀─……………………………………
	（
	109
	～
	118
	）

	國家運動科學中心設置條例增訂第十九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二條、第三條、第六條至第八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完成三讀─………………
	（
	118
	～
	122
	）

	教育部組織法修正第二條、第五條及第九條條文─完成三讀─………………………
	（
	122
	～
	137
	）

	野生動物保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
	137
	～
	138
	）

	外役監條例修正第四條條文─完成三讀─………………………………………………
	（
	138
	～
	152
	）

	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大嵙崁環境永續發展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完成三讀─…………………………………………………………………………………………
	（
	152
	～
	160
	）

	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預算案─交黨團協商─…………………………………
	（
	160
	～
	179
	）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案（114年度）─交黨團協商─………
	（
	179
	～
	373
	）

	菸酒稅法刪除第二十一條條文；並修正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完成三讀─…………………………………………………………………………………
	（
	373
	～
	380
	）

	土地稅法修正第五十四條條文─完成三讀─……………………………………………
	（
	380
	～
	391
	）

	使用牌照稅法修正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一條條文─完成三讀─………………………
	（
	391
	～
	398
	）

	黨團協商紀錄

	114年1月6日（星期一）

	院長召集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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